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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白治区

安全生产委员会文件

桂安委〔2016〕7号

广西壮族白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

关于印发2oM年全区‘‘安全生产月’’
活动方案的通知

•U|

各市｀县安全生产委员会’自治区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’各有关单位:

《2016年全区“安全生产月’’活动方案》已经自治区人民政府

同意,现印发你们’请认真组织实施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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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OⅢ6年全区“安全生产月,,活动方案

根据《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开展20l6年全国“安全生产

月’’和“安全生产万里行’’活动的通知》（安委办〔20l6〕l号）要

求,结合我区实际’制定本方案。

-、指导思想

以党中央、国务院和习近平总书记、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

同志的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,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

话会议和全国｀全区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’围绕‘‘强化安全发展

观念,提升全民安全素质’,主题’通过开展系列宣教活动’进一步

推动树立红线意识’加强安全法治’落实安全责任,普及安全知

识,牢固树立安全发展观念’提升全民安全文明素质’推动我区

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。

二｀活动时间

20l6年6月°

三、活动主题

强化安全发展观念,提升全民安全素质。

四、活动内容

自治区“安全生产月,’活动于20l6年6月在各市县｀自治区安

委会有关成员单位和区直企业同时开展。各级人民政府、自治区

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要紧密围绕宣传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和习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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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总书记｀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指示精神,围绕“安

全生产月”活动主题’立足落实安全责任,推动依法治安’普及安

全知识,提高安全素质’组织开展主题宣讲活动。

（一）开展安全发展主题宣讲活动。一是开展‘‘政府领导讲安

全发展’,活动。通过邀请各级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作专题报告｀发表

电视讲话、接受采访等形式’宣传辖区内好经验、好做法、好思

想’让安全文化及安全生产发展理念深入全社会各个阶层’教育

引导全社会提高安全发展意识,树立安全发展观念,坚守安全生

产红线’落实安全生产责任°二是开展‘‘厅（局）长下基层督导,’

活动。通过开展自治区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领导同志下基层调研｀

检查、培训等活动’开展安全生产检查督导和安全宣讲教育等方

式’把安全生产发展理念灌输到本监管系统的各个层次、各个环

节,落实安全监管的责任,对企业的安全生产形成全覆盖无死角

的监管体系。三是组织‘‘百名企业家谈安全生产’’活动。各级安委

会要组织本辖区的全国、广西安全文化示范企业及各类企业负责

同志,通过举办安全生产教育专题讲座、公开课’组织发放安全

生产教育读本’观看安全生产宣传教育片等多种形式’深入阐释

安全文化示范企业创建经验、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具体内容’

宣讲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技能’推动安全生产责任意识树立、

安全理念普及和安全素质提升。企业要把主体责任挺在前面’辖

区企业的负责人在活动月期间必须在本企业举办一次安全生产教

育职工大会,强调安全发展的重要性’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,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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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本企业全体员工做到不安全不生产’生产时不忘安全’切实提

高全体员工的安全生产意识;同时’企业的负责人每个季度都必

须在本企业举办一次安全生产教育专题讲座、公开课’各级安委

会要把此内容列入安全检查的范围。

（二）开展‘‘6.16,’全国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曰活动。一是开展

广场宣传咨询活动°各级、各有关部门和单位面向社会公众和从

业人员集中宣传安全生产方针政策、法律法规、安全知识和自救

互救方法等’回答群众关心的安全生产问题°自治区安委会有关

成员单位参加南宁市统一组织开展的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活动。

活动由自治区安委会主办’南宁市政府承办。二是开展媒体宣传

咨询活动。各级主流媒体、行业媒体和网站、微博、微信、手机

报等新媒体要通过刊发署名文章、开设专版专栏、在线访谈｀公

益广告等形式深入宣传,进一步推动全社会关心、支持、参与安

全生产工作°三是开展微信传播安全知识活动°把参加咨询日等

‘‘安全生产月’,活动的自拍照,对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及安全生产的期

望寄语等分享到朋友圈’并“@你最想@的人’’’开展“我为安全生

产代言’’@微信接力活动。

（三）开展事故警示教育活动。各级、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

选择安全生产典型事故案例,通过警示教育展、专题研讨和媒体

展映等形式开展事故警示教育。特别要针对各地事故易发特点’

开展事故警示教育,弓｜导全社会深入吸取事故教训’提高防范意

识和能力’推动安全生产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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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组织安全生产八桂行专题活动。邀请专家、主流媒体

记者深入全区各地开展专题采访活动。深入基层和企业开展安全

隐患曝光活动,重点曝光列入各级政府重点监督整改的隐患整改

情况;深入采访宣传安全生产责任体系落实,风险等级管控和隐

患排查治理’依法治安和安全生产监管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等情况;

深入一线’挖掘、采访｀宣传安全生产新技术、新工艺｀新设备

研发及实施成果’宣传‘‘机械化换人、自动化减人’’等安全生产科

技成果’宣传推广产业转型升级、淘汰落后产能、提高安全保障

能力的成功经验。

（五）开展“身边隐患随手拍”活动。各级｀各有关部门和

单位要动员组织企业职工、社会公众查找身边的不安全行为并上

传全国“安全生产月,,活动官方网站邮箱或微信公共平台’做到即

时拍即时传°对重大隐患发现者给予适当奖励’提高全社会的安

全生产防范意识和能力。

（六）开展应急演练专题活动。各级要坚持贴近实战、注重

实效原则’选择危险化学品、矿山、烟花爆竹、涉爆粉尘、劳动

密集型企业等高风险行业领域和城市建设运行中的重点区域、重

点部位,广泛开展政府主导、部门参与、政企联动的应急演练活

动’并认真组织评估、总结和宣传,通过演练优化应急预案,完

善应急准备。

（七）开展安全生产专家座谈会活动。各级要充分发挥专家

委员会和各会员单位专家对安全生产的特殊作用’组织既有职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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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的领导’也有长期在基层一线从事安全生产工作的同志,既

有来自高校或专业机构的专门研究人员’又有来自不同行业、企

业的经营管理人员’围绕安全生产重点领域’坚持问题导向,提

出科技兴安、隐患排查整治｀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等方面

的具体对策建议。

（八）继续组织开展行业特色活动。

1.自治区卫生计生委和自治区安全监管局开展《职业病防治

法》宣教团活动;

2.自治区总工会继续组织开展‘‘安康杯”竞赛活动;

3.共青团广西区委继续组织开展‘‘青安岗在行动’,活动;

4.自治区妇联继续组织开展“五好文明家庭,’活动;

5.教育厅继续组织开展“平安校园’’活动;

6.公安厅和交通运输厅继续组织开展道路交通安全活动;

7.公安厅继续开展消防咨询演练活动;

8.自治区安委会其他成员单位也要结合本行业（领域）特点’

广泛开展具有行业特色的“安全生产月,’活动°

五｀工作要求

（一）狠抓落实。各级安委会和自治区各有关部门要建立“安

全生产月’’活动领导机制和工作协调机制。自治区安委会成立以自

治区安委会办公室主任为组长的自治区“安全生产月,,活动组委会

（以下简称自治区组委会）’自治区组委会下设办公室,办公室设

在自洽区安全监管局法规科技处。各级安委会也要成立活动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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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’明确负责部门’主要负责人要亲自过问’分管负责人要直

接负责’保障经费’明确责任’狠抓落实。各级、各有关部门和

单位要积极参加国家和自治区要求的各项活动。要把‘‘安全生产

月,,活动纳入全年安全生产重点工作,与业务工作同谋划、同部署、

同检查、同考核、同落实。要坚持贴近实际、贴近基层、贴近群

众,紧扣主题、因地制宜、扎实深入地开展活动,推动安全生产

重点工作有效落实,确保活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。

（二）完兽制度。要将“安全生产月’,纳入年度安全生产责任

制考核内容,明确责任。要建立和完善“安全生产月,’活动考核办

法’制定活动指导、督导方案’结合实际细化考核内容和标准’

要有活动督导、考核、奖惩措施°自治区组委会将适时组织督导

组,指导推动各地开展活动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°坚持“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,’方针,

要协调有关主流媒体加大对安全发展主题宣讲和安全生产宣传咨

询日等重点活动的宣传报道力度。加大主流媒体、行业媒体以及

微信、微博、新闻客户端和手机报等新兴媒体的宣传报道力度’

开设“安全生产月’’活动专栏报道和专题节目’增加活动宣传版面、

时段和频次。尤其要在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活动等重要时间节点

开展安全生产主题宣传活动’形成阶段性宣传热潮’不断增强活

动影响力和实际效果。

（四）认真总结。请各市安委会、自治区安委会有关成员单

位和各有关单位于5月6日前报送“安全生产月,,活动联络员推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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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°“安全生产月,,活动期间’请联络员于每周五前将本地区、本

行业本周内“安全生产月,’活动及其他相关工作开展情况（电子版）

报送自治区组委会办公室,遇重大活动要随时报送。报送信息情

况将纳入‘‘安全生产月,,活动考核内容°请各市安委会、自治区安

委会有关成员单位和有关单位于5月l3日和7月l5日前分别将

20l6年“安全生产月’’活动方案和总结（纸质文件和电子文本）、活

动期间的视频（分辨率大于1280像素×720像素’格式为MP4、

MPG2、AVI、MTS）、照片资料（分辨率不低于l920像素×l080

像素,格式为JPG｀PNG、PSD）报送自治区组委会办公室。活动

总结要简明扼要,既要包括典型亮点、经验要点’又要有具体数

字、活动照片等。

自治区组委会办公室地址:南宁市桃源路3号,邮编:530022;

联系人:李雪松＼卢雪梅;电话:077l-5659526、5659859（传

真）;邮箱:gxajfgkj@l63.com°

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l6年5月3日印发


